申請古蹟指定或歷史建築登錄所有權人同意書
	*申請類別
	□ 古蹟
□ 歷史建築
	*申請日期
	  年      月      日
（年度） （月份） （日期）

	*名稱
	
	*地址（門牌）
	

	*定著土地
（申請範圍）
	地號：        段        號
	面積：          ㎡

	
	地號：        段        號
	面積：          ㎡

	
	地號：        段        號
	面積：          ㎡

	
	地號：        段        號
	面積：          ㎡

	
	地號：        段        號
	面積：          ㎡

	*建造物所有人
	編號
	姓名/名稱
	聯絡電話
	聯絡地址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*土地所有權人
	編號
	姓名/名稱
	聯絡電話
	聯絡地址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    茲同意上列建物及其定著土地申請指定古蹟或登錄歷史建築。
    此致
    桃園縣政府文化局
建造物所有人：                  簽章
土地所有權人：                  簽章



填表說明：
1. 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9、14及15條規定辦理。
2. 「*」表必填欄位，請確實填具。
